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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北 电 力 大 学 文 件

华电校研〔2017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华北电力大学专业学位
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

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校直各单位：

为规范华北电力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及其考

核工作，进一步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质量效果，根

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 (教育部令第 41 号)文件，结

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对《华北电力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

求及考核办法》（华电校研〔2010〕6 号）予以修订。修订后的

《华北电力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（2017

年修订）》经华北电力大学第五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

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

- 2 -

2017 年 8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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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
要求及考核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

专业实践（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环节的统称）是专业学

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教学环节，面向行业领域进行充分的、

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。为保证我校

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切实有效地对研究生的专

业实践进行高效管理和正确评价，确保专业实践质量，根据《教

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

意见》（教研[2015]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专业实践保障

各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应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

实践工作，在学校相关部门的参与和指导下，整体规划，统筹协

调，主动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，推进专业学位研究

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，推进产学研联合培养研

究生，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，为我校专业学位研究

生提供长期、稳定的专业实践基地。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按照

《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校外培养基地建设及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华

电校研〔2010〕2 号）执行。

二、专业实践时间要求

各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要求为：

工程硕士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，应届本科毕业考取全日

制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；

会计硕士、工程管理硕士、应用统计硕士、翻译硕士等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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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位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；

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三个月；

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强调密切联系企业管理实践，学生在学期

间至少要完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报告。

三、专业实践内容

专业实践必须是面向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实际工作，内容包

括应用研究、专业调研、专业实验、专业实习等。

四、专业实践方式

专业实践可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结合等方式，专业实践

是学位论文的前期基础，应强化专业实践与学位论文的有效结合。

工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主要采用以下方式进行：

1.研究生进入研究生工作站，结合论文工作进行专业实践。

2.研究生进入研究生校外培养基地，结合论文工作进行专业

实践。

3.结合导师承担的工程项目，研究生进入合作企业专业实践，

须保证在合作企业充足的实践时间。

会计硕士、工程管理硕士、应用统计硕士、翻译硕士、工商

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等专业类别的研究生应根据专业特点进

入研究生校外培养基地、导师项目合作单位以及符合要求的政府

部门、行业企业等单位专业实践。

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结合工作实际、参与的课题等开

展形式灵活的专业实践。

五、专业实践考核与评价

依据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意见，各类别或各

领域分别制（修）订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实践教学大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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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专业实践教学的依据。

1.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于第二学期结束前，非全日制研

究生一般应于第三学期中，按照所在专业类别或领域的专业实践

大纲要求，与导师一起制订并填写“华北电力大学全日制硕士专

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”，列出专业实践的具体内容。

2.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期间，应填写“华北电力大学专

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-工作日志”，要培养收集资料、积

累经验的学习习惯。

3.专业实践结束时，要求研究生撰写 1 篇不低于 6000 字的

专业实践总结报告，并在本专业领域内进行交流。报告内容包括

本阶段专业实践的主要内容、主要成果及收获等。

专业实践环节结束后研究生应填写“华北电力大学全日制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考核登记表”。

相关院系根据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、实践日志、实践报告与

总结，重点结合研究生校外实践的表现与工作量、校外导师及实

践单位的反馈意见或鉴定、学校导师意见、专业实践交流会等情

况，一般按照“优、良、中、及格和不及格”五个等级评定研究

生专业实践成绩，经审定后，记录相应的学分。

六、其它

本规定自 2017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。

凡在本规定发布之前原有文件与本规定不符之处以本规定

为准，本规定授权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3日印发


